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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签发人：张水利

市城管函〔2020〕134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161 号提案的复函

林铭荣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促进西安市燃气市场统筹发展的提案》已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对我市燃气行业的关心，对您的提案我们

进行了认真研讨，燃气行业作为民生行业、高危行业，统筹发

展十分必要，在我市现有燃气经营企业现状基础上，我们加强

政策引导，以大型国有企业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为依托，鼓励

企业通过股权合作、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。2020 年 3 月，

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经讨论研究，向西安市 8 家城燃企业

递送了关于股权合作及储气调峰建设合作意向函，目前已收到 5

家企业回函，并根据回函情况，由董事长、总经理亲自带队，

分别拜访了有合作意向的几家民营燃气企业，围绕资本股权合

作和储气合作等内容进行了沟通和商洽。

为加强冬季保供，市发改委在 2019 年 12月 18日下发了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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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西安市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市发

改发【2019】447 号）文件中要求，“由有储气能力建设需要的

城燃企业委托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，新建储

气能力 0.36 亿立方米的储气设施，并通过与中石油、延长石油

及陕燃集团等上游供气企业合建、租赁储气设施，或购买储气

服务等方式，新增储气能力 0.92 亿立方米。”，目前相关建设任

务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。

2020 年，我们委托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具体实施编制《“十

四五”燃气发展规划》，根据大西安、国家中心城市等发展战略，

综合考虑燃气供应方式和规模，门站、调压站等设施布局和建

设时序，形成科学合理的全市燃气供应一张网，促进气源在各

城燃企业之间得到合理调配，在规划中统筹考虑全市燃气设施

统一管理和气源调配问题，从而确保西安市燃气市场统筹发展、

稳定供气。目前《规划》已完成了初稿的编制，预计 2020 年 9

月完成编制任务。

同时，我们不断强化对燃气企业监管力度，大力推进“营

商环境”、“方便企业获得用气”等工作，西安市在全国方便企

业获得用气排名位于中上游。在行业持续推进“扫黑除恶”，要

求企业做出“不收取碰口费”“不强制销售燃气器具”的承诺，

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, 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工作，对违法

违规行为坚决进行查处，燃气协会开展企业交流活动，大力推

广先进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，促进融合互利发展，形成企业合

力，不断提升燃气企业的经营、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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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推进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与相关

城燃企业框架合作协议的商谈和尽职调查等相关后续推进工

作。同步结合储气设施建设及购买储气服务合作事宜一并进行

深入洽谈。力争在今年年内通过参股、混改、收购等方式，与

有合作意向的城燃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，并按照协议相关约

定尽快开展合作。继续推动企业提升服务水平，利用协会平台

加强交流合作，共同抵抗风险。

通过以上措施和工作的推进，预期我市将逐步形成以西安

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为主体的西安城燃合作体，通过在气源协

调形成合力、管网建设互联互通、服务安全统一标准，储气调

峰合作共赢、管理文化互通有无，共同打造西安全市燃气一张

网，从而确保西安市燃气市场统筹协调运营，为大西安的发展

提供稳定可靠燃气供应和优质高效服务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燃气事业的关心和重视！也请您

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和支持，多提宝贵意见。

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0 年 6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孙越，电话：86787267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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